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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「健康食品管理法第21條罰則明確化」，作以下說明：
1、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6條第2項訂有「食品廣告具有特定保健功效者，應依該法之規定辦理之」，對應同法第2條即知，食品刊登涉及保健功效廣告，即可認定為健康食品之廣告。若有未依規定辦理查驗登記並取得許可證，又標示或廣告具「保健功效」者，明顯已違反第6條第1項之規定，「食品非依本法之規定，不得標示或廣告為健康食品」，自得依該法第21條論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2、 本部支持修正健康食品管理法第21條，明確列入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第6條第2項規定之罰則。惟必需妥為考量健康食品管理法及食品衛生管理法之罰則衡平性。
3、 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5條食品有「攙偽或假冒」者，不得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貯存、販賣、輸入、輸出、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；違反前開規定者依同法第49條第1項規定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4、 若有食品「未經健康食品查驗登記並取得許可證」，標示或廣告具有特定保健功效，該行為涉及食品有「攙偽或假冒」，建議其罰則一併參酌健康食品管理法第21條第1項及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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